
永明照亮閃耀人生

「有賞齊享」推廣活動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適用於把累算權益轉移至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成員獨享或與親友齊享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
推廣期：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



重要事項
•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本計劃」）是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 投資涉及風險，並非本計劃下的所有投資選擇均適合所有人。投資回報不獲保證，閣下
的投資 /累算權益或須承受重大的損失。

• 閣下在作出任何投資選擇前，應先考慮個人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財務狀況。在選擇基金
時，如閣下對某基金是否適合自己存有疑問（包括是否符合閣下的投資目標），閣下應
尋求獨立財務及 /或專業意見，並須考慮個人情況而作出最適合自己的基金選擇。

• 年滿 65歲或年滿 60歲提早退休的成員可（按照受託人在遵守《強制性公積金條例》和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則》 「《強積金規例》」的前提下可能不時確定的方式和條件）
申請分期提取強積金權益。詳情請見本計劃之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的第6.1.12部分「權益的
提取」。

• 您應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查閱本計劃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有關的市場推廣資料，
以獲取有關詳情及風險因素。

精明管理您的強積金
在轉工或離職時，當受託人收到您前僱主的離職通知後三個月內仍未收到離職成員
指示，處理供款帳戶內的強積金權益，您的累算權益便會自動轉移至您上一份工作所
參加之計劃下的「個人帳戶」繼續投資。如您沒有留意這情況，每次轉職時便可能多添
新的個人帳戶。最簡易管理您多個個人帳戶的方法就是把帳戶整合。

「僱員自選安排」給僱員自主權及更大彈性以處理強積金帳戶。作為僱員，您可以每
公曆年 1一次選擇將現時受僱工作下僱員強制性供款所衍生的累算權益，從供款帳戶
轉移至自選強積金計劃的個人帳戶。從此，僱員可以為自己的強積金重新定位，親自
籌劃退休計劃。

1 每公曆年是指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強積金

如您無暇定時檢討及調校您的投資組合，大可考慮選用「基金自動導航
系統」。此系統會根據預先設定的資產分配比例 2，按成員的年齡於每年
生日 3為成員自動調整基金分配。因此，投資組合的風險水平會隨著成
員接近退休而逐漸由高風險轉移至低風險。

注意：成員要注意基金自動導航系統的預先設定資產比例的方案只是一項標準安排，並
不對個別成員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此項安排並未有考慮成員需要考慮之因素（成員年齡
除外），例如成員的投資目標、財務需要、可承受的風險、市場及經濟情況等。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 您的強積金合作夥伴
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本計劃」）提供14項涵蓋不同類別的成分基金，基金類別
包括：

 股票基金 （環球、亞洲（日本除外）、香港指數、香港及大中華）
 混合資產基金 （>20% - 40%股票、>40% - 60%股票及>60% - 80%股票）
 債券基金 （環球及香港）
 貨幣市場基金 （人民幣及港元）
 預設投資策略 （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
 強積金保守基金

以上基金類別是按理柏的香港強積金分類而釐定。

2 有關基金自動導航系統資產分配詳情，請參閱本計劃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3 如成員的生日為非營業日，基金分配將於成員生日後的首個營業日調整。



此外，您亦可以考慮選用「預設投資策略」。「預設投資策略」並非一項基金 - 而是一項運用
兩項成分基金（即「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統稱「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的
投資策略；而該策略乃按照法例規定的預定配置百分比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
並隨著成員步向退休年齡而自動降低成員的風險。

注意：成員必須注意，「預設投資策略」採用預先釐定的資產配置，並純粹根據成員年齡來
自動調節資產配置。「預設投資策略」並不考慮年齡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市場及經濟狀
況或成員的個人狀況，包括投資目標、財政需要、風險承受能力或預計退休日期。成員若
希望其強積金組合能夠反映個人狀況，可自行挑選計劃範圍內的基金。

有關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的成分基金、「基金自動導航系統」及「預設投資策略」之詳情，請
參閱本計劃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

為慶祝130週年誌慶，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推出「有賞齊享」推廣活動。您和您的親屬或
好友可享高達13,000港元的紅利單位回贈，詳情以及條款細則如下：

「有賞齊享」推廣活動
「有賞齊享」推廣活動下所使用之專門用語的定義：

「僱員自選安排轉移」指成員將供款帳戶內之現職僱員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轉移每
公曆年一次轉移至自選強積金計劃及 /或成員將由以往受僱所產生及已轉移至現職供款帳戶
的累算權益轉移至自選強積金計劃。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指如成員符合「有賞齊享」推廣活動條款及細則之要求所獲得的額外
紅利單位回贈金額（見表二 -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詳細資料）。

「成員自願性子帳戶」指僱員自願性供款帳戶的子帳戶、自僱成員自願性供款帳戶的子帳戶
及個人帳戶自願性供款帳戶的子帳戶。

「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指任何不包括上述「僱員自選安排轉移」的其他累算權益轉移。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指如成員符合「有賞齊享」推廣活動條款及細則之要求所獲得的一次
性紅利單位回贈金額（見表一 -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詳細資料）。

「推廣期」由 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包括首尾兩日。

「相關成員」指成員在推廣期內一起填妥及提交「有賞齊享」推廣活動申請表格並申請累算權
益轉移。

「累算權益轉移」指成員在推廣期內由其他強積金計劃轉移至本計劃下的個人帳戶§及 /或
供款帳戶（即自僱人士帳戶及 /或僱員帳戶），該累算權益轉移可以是僱員自選安排轉移、
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或兩者皆是，但不包括由僱主選擇轉移的累算權益。

「核實紀錄日」指 2022年9月30日。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
如成員在推廣期內申請把總額不少於 50,000港元的累算權益轉
移由其他強積金計劃轉移至本計劃，並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
完成累算權益轉移，將有機會獲得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合資格獲得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成員，如在推廣期內申請並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
成功完成轉移之累算權益轉移中包括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將有機會
獲得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10%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如成員集合另一位成員組成二人組合參加「有賞齊享」推廣活動成為相關成員，在推廣期內
申請把總額不少於50,000港元的累算權益轉移由其他強積金計劃轉移至本計劃，並在核
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累算權益轉移，他們將有機會獲得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
20%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在「有賞齊享」推廣活動下，合資格獲得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相關成員，如在推廣期
內申請並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轉移之累算權益轉移中包括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
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將有機會獲得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30%的額外紅利單位
回贈。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額外紅利單位回贈（如適用）將於2022年11月15日或之前以額外
基金單位的形式存入成員在本計劃用以接收該筆累算權益轉移的成員自願性子帳戶。若該
筆累算權益轉移曾轉移至成員在本計劃下多於一個成員帳戶，則所有額外基金單位將存入
成員最新近開立而用以接收累算權益轉移的成員帳戶之內。

請參閱下表有關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額外紅利單位回贈的詳細資料及獎賞之條款及
細則。

§ 如僱員持有多於一個個人帳戶，他 /她應選擇以最新近開立的個人帳戶來接收累算權益轉移。
^ 每組有關僱員只需遞交一份「有賞齊享」推廣活動申請表格。



表一：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詳細資料

每名成員轉移至本計劃的
累算權益轉移（港元）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
（港元）

50,000至100,000以下 100

100,000至300,000以下 300

300,000至1,000,000以下 1,000

1,000,000 或以上 10,000

表二：額外紅利單位回贈詳細資料

獲得額外紅利單位回贈之條件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按成員獲得的一次性
紅利單位回贈之
百分比計算）

額外紅利單位
回贈（港元）

（i） 合資格獲得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
成員在推廣期內申請並在核實紀錄
日或之前成功完成轉移之累算權益
轉移中包括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
僱員自選安排轉移；或

10%
一次性

紅利單位回贈
 x 10%

（ii） 在「有賞齊享」推廣活動中，兩名
合資格獲得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
相關成員在推廣期內申請累算權益
轉移，並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
完成累算權益轉移；或

20%
一次性

紅利單位回贈
 x 20%

（iii） 在「有賞齊享」推廣活動中，兩名
合資格獲得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
相關成員在推廣期內申請並在核實
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轉移之累算
權益轉移包括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
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

30%
一次性

紅利單位回贈
 x 30%



情況1：成員各自申請累算權益轉移，惟其中一人未能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完成
僱員自選安排轉移 
成員A和成員B在推廣期內各自申請轉移。成員A在推廣期內申請的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
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的所有累算權益轉移與成員B在推廣期內申請的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
的累算權益轉移均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惟成員 B的僱員自選安排轉移的累算
權益轉移未能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轉移。各成員可獲的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之詳情總括如下表所示：

成員A 成員B

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透過僱員自選安排之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60,000 0

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透過非僱員自選安排之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250,000 120,000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310,000 120,000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港元） 1,000 300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按成員獲得的一次性紅利
單位回贈之百分比計算） 10% 不適用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港元） 1,000 x 10% = 100 0

由於成員A和成員B各自的累算權益轉移款項達50,000港元以上，他們均可獲得上列的一次
性紅利單位回贈。另外，由於成員A一併申請之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
均符合獲取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條件，所以成員A可獲得上列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
10%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由於成員B的僱員自選安排轉移未能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
完成累算權益轉移，所以僱員B未能獲取額外紅利單位回贈。由於成員A及成員B沒有組成
二人組合參加「有賞齊享」推廣活動，所以未能獲得更高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金額。

例子†：

成員A和成員B在推廣期內均申請把累算權益轉移透過僱員自選安排轉移由其他
強積金計劃轉移至本計劃的個人帳戶。另外，兩名成員亦在推廣期內申請透過非
僱員自選安排把他們的累算權益轉移由其他強積金計劃轉移至本計劃。在以下不同
的情況下，上述成員將獲得不同的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額外紅利單位回贈金額。

†本例子所用的數字純屬假設及只作示範用途。



情況 2：成員組成二人組合參加「有賞齊享」推廣活動，惟其中一人未能在核實
紀錄日或之前完成僱員自選安排轉移 

成員A和成員B組成二人組合在推廣期內參加「有賞齊享」推廣活動及申請累算權益轉移，
成員 A透過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的所有累算權益轉移與成員 B的
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的累算權益轉移均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惟成員 B的僱員
自選安排轉移的累算權益轉移未能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轉移。各僱員可獲的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額外紅利單位回贈之詳情總括如下表所示：

成員A 成員B

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透過僱員自選安排之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60,000 0

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透過非僱員自選安排之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250,000 120,000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310,000 120,000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港元） 1,000 300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按成員獲得的一次性紅利
單位回贈之百分比計算） 20% 20%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港元） 1,000 x 20% = 200 300 x 20% = 60

由於成員 A和成員 B各自的累算權益轉移款項均達 50,000港元以上，所以可獲上列的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雖然成員A及成員B一併參加了「有賞齊享」推廣活動，同時，他們
亦一併申請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惟成員B申請的僱員自選安排轉移
的累算權益轉移未能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完成，所以成員 A及成員 B只可獲得上列
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20%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情況3：成員組成二人組合參加「有賞齊享」推廣活動，兩人成功在核實紀錄日或
之前完成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僱員自選安排 

成員A和成員B組成二人組合在推廣期內參加「有賞齊享」推廣活動及申請累算權益轉移，
而各成員透過僱員自選安排轉移以及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的累算權益轉移均在核實紀錄日
或之前成功完成。各成員可獲的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額外紅利單位回贈之詳情總括如
下表所示：

成員A 成員B

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透過僱員自選安排之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60,000 50,000

在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透過非僱員自選安排之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250,000 120,000

累算權益轉移金額（港元） 310,000 170,000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港元） 1,000 300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按成員獲得的一次性紅利
單位回贈之百分比計算） 30% 30%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港元） 1,000 x 30% = 300 300 x 30% = 90

由於成員A和成員B各自的累算權益轉移款項達 50,000港元以上，他們均可獲得上列的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另外，由於成員A及成員B參加了「有賞齊享」推廣活動，同時他們
的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僱員自選安排轉移亦一併成功轉移，所以他們符合獲取額外紅利
單位回贈條件，並可獲得上列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30%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紅鸞道18號祥祺中心A座16樓
永明退休金服務熱線：3183 1888       傳真：3183 1889
www.sunlife.com.hk

客戶服務
卓譽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18號海濱廣場一座10樓

永明金融集團成員
總公司設於加拿大多倫多

由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刊發
2022年7月編印

9031054/07-2022

「有賞齊享」推廣活動獎賞之條款及細則：
1. 如成員符合以下條件，將可獲得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
（i） 成員須在推廣期內申請累算權益轉移；及
（ii） 在推廣期內申請的累算權益轉移須於核實紀錄日或之前成功轉移至成員在本計劃下之成員個人

帳戶及 /或供款帳戶（即自僱人士帳戶和 /或僱員帳戶（視情況而定））；及
（iii） 成員轉移至本計劃的累算權益轉移金額達50,000港元或以上；及
（iv） 成員須把所有累算權益轉移金額全數保留在同一帳戶之內，直至 2022年10月31日。否則，香港

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有權不向有關成員發放獎賞。
2. 如成員已符合上列第1項的條款及細則，並轉移至本計劃的累算權益轉移包括僱員自選安排轉移及非僱員
自選安排轉移，將可獲得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10%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3. 如成員已符合上列第1項的條款及細則，並符合以下條件，將可獲得相等於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之20%的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i） 兩位成員組成二人組合，遞交一份「有賞齊享」推廣活動申請表格，並一併申請累算權益轉移；及
（ii） 兩位相關成員均符合上列第1項的條款及細則。

4. 如符合上列第1項的條款及細則之成員符合上列第2項及第3項的條款及細則，將可獲得相等於一次性
紅利單位回贈之30%的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5. 額外紅利單位回贈金額將視乎成員對上列第1項、第2項及第3項的條款及細則之符合情況及該成員員之
累算權益轉移款項而釐定。

6. 每位相關成員只能參加「有賞齊享」推廣活動一次，如任何相關成員參加多於一次，只會處理首次收妥的
已填妥申請文件。

7. 當「有賞齊享」推廣活動申請表格一經遞交，表格上列明之相關成員組合不得更改。
8. 本獎賞活動每名成員或相關成員最高可獲合共13,000港元的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額外紅利單位回贈。
9. 一次性紅利單位回贈及額外紅利單位回贈（如適用）將於2022年11月15日或之前以額外基金單位的形式
存入成員在本計劃用以接收該筆累算權益的成員自願性子帳戶。若累算權益轉移曾轉移至僱員在本計劃下
多於一個成員帳戶，則所有額外基金單位將存入僱員最新近開立接收累算權益轉移的成員帳戶之內。

 該筆額外基金單位的投資分配將根據用以接收該筆額外基金單位的成員帳戶之自願性供款的最新近投資
授權，如成員未曾為用以接收該筆額外基金單位的成員帳戶之自願性供款作出投資授權，該筆額外基金
單位將按「預設投資策略」作投資。

10. 該筆額外基金單位將被收取與接收該筆額外基金單位之帳戶相同的收費及費用。
11.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將於2022年11月30日向合資格成員以平郵發出信函通知成功存入紅利單位回贈。
12. 對於是次推廣如有任何爭議，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重要事項
投資附帶風險，過去業績並不代表將來表現。投資回報可升可跌，因貨幣變動及市況，均可能影響
投資價值。不同貨幣的匯率，亦可改變單位價值。投資於新興市場與已發展市場比較，可能涉及較高風險，
並通常對價格變動較為敏感。
而永明強積金人民幣及港元基金所持的部分資產投資於人民幣貨幣市場及債務工具，因此此成分基金的投資
回報可能會受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而帶來負面影響，以及受中國政府訂定的外匯監控政策及匯款限制。
您應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查閱本計劃的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及有關的市場推廣資料，以獲取有關詳情及
風險因素。



            

 

如需遞交填妥表格 When submitting this form: 

請緊記簽署作實 Please ensure that you have signed where necessary 

請勿遞交相同表格 Please do NOT submit duplicate copies. 

 

 

永永明明彩彩虹虹強強積積金金計計劃劃  －－「「有有賞賞齊齊享享」」推推廣廣活活動動申申請請表表格格  

SSUUNN  LLIIFFEE  RRAAIINNBBOOWW  MMPPFF  SSCCHHEEMMEE    ––    

““EENNJJOOYY  BBOONNUUSS  TTOOGGEETTHHEERR””  PPRROOGGRRAAMM  AAPPPPLLIICCAATTIIOONN  FFOORRMM 
以下所有部分須以英文正楷填寫。All sections below should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in block letters. 

此表格只適用於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本計劃」) －「有賞齊享」推廣活動，推廣期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This form is only applicable 

for the Sun Life Rainbow MPF Scheme (“the Scheme”) - “Enjoy Bonus Together” Program during the Promotion Period from July 1, 2022 to July 31, 2022 (both dates inclusive). 
 

 

  第一部分 Section I  條款及細則 TERMS AND CONDITIONS 

  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永明彩虹強積金計劃 －「有賞齊享」推廣活動之宣傳單張。Please refer to Sun Life Rainbow MPF Scheme – “Enjoy Bonus Together” Program promotional 

leaflet for terms and conditions. 

 
 第二部分 Section II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本人/吾等明白及同意永明信託有限公司(「受託人」) 可以將其所收集的任何個人資料(不論由此申請表所收集或由其他途徑取得)作以下用途: 

(i) 處理本人/吾等的此項申請及任何其他申請；(ii) 為本人/吾等參與本計劃；(iii) 管理本人/吾等於本計劃的供款和累算權益的事宜；(iv) 進行客戶調查；(v) 為客戶研究及設計

金融、保險或退休金產品；(vi) 為本人/吾等甄選及參與獎賞、忠實或特選客戶計劃；(vii) 因上述目的與本人/吾等聯絡；(viii) 與上述目的直接有關的任何其他目的；及 (ix) 為

遵守適用的法例、法規或法庭命令。 

 

受託人亦可使用本人/吾等的聯絡資料，基本個人資料投資選擇及累算權益，就本計劃的產品的推廣資訊，以包括電話、郵件、電郵、電話短訊或任何電子信息等方法聯絡本

人/吾等。除非得到本人/吾等同意(包括表示不反對)，否則受託人不可使用本人/吾等資料為該用途。若本人/吾等不同意接受此等推廣資訊，可於表格的聲明和授權部份適當

位置填上剔號。 

受託人可為以上目的披露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予 (a) 為協助受託人就上述用途(不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而提供服務的第三方，包括計劃管理人(條件是有關承辦商須把所有個

人資料保密並只會為提供有關服務而使用個人資料)；(b) 本人/吾等的銀行作繳款用途；(c) 本人/吾等的保險經紀(如有)；(d) 本人/吾等的強積金中介人；(e) 受託人的關連公

司(根據公司條例訂明)包括保險公司及金融服務機構；(f)受託人及其關連公司(不論在香港與否) 為遵守監管當局或其他機構發出之指引或其就法例、法規或法庭頒令所約束

或規定之責任而需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及(g) 按法例要求或准許的其他人仕。 

受託人可就法例准許或於獲得本人/吾等的同意後披露或將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作其他用途。 

本人/吾等明白本人/吾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屬自願，然而倘若未能提供所需個人資料，可導致受託人無法處理本人/吾等的申請。本人/吾等有權查閱及要求更正受託人持有

有關本人/吾等的個人資料，有關要求可以書面形式郵寄至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 18 號海濱廣場一座 10 樓卓譽金融服務有限公司退休金管理部經理。受託人可就處理任何該

等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I/We understand and consent that, any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Sun Life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Trustee”) (whether collect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or otherwise) 

may be used by the Trustee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i) processing this application and any other applications I/we make; (ii) enrolling me/us in the Scheme; (iii) administering and managing my / our contributions and 

accrued benefits under the Scheme; (iv) conducting customer surveys; (v) researching and designing financial, insurance or pensions products for customer use; (vi) 

selec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reward, loyalty or privileges program and related service for me/us; (vii) contacting me/us for the above purposes; (viii) purposes which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bove purposes; and (ix) complying with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 or court order.  

 

The Trustee may also use my/our’ contact details,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nvestment choices and accrued benefits to contact me/us with market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cheme, including by phone calls, mail, email, SMS or any type of electronic message. The Trustee may not so use my/our’ data unless the Trustee have 

received my/our’ consent (which includes an indication of no objection).  Tick the box in appropriate area under the Declaration and Authorization in the form if member(s) 

do(es) not consent to receive such marketing information.  

 
The Trustee may disclose my/our personal data for the above purposes: (a) to third parties who provide services in Hong Kong or elsewhere which assist the Trustee to 
carry out the above purposes, including scheme administrator (provided that such contractors are required to keep all such personal data confidential and may only use 
the personal data to provide those services); (b) to my/our bank for payment purposes; (c) to my/our insurance broker (if any); (d) to my MPF intermediaries; (e) to the 
Trustee’s related companies (as defined in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including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ies; (f) to any person to whom the 
Trustee or it's related companies (inside or outside Hong Kong) i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make disclosure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any law, regulation or court order 
binding on or applying to or to which  the Trustee or its related companies (inside or outside Hong Kong) is subject to, or under and for the purposes of any guidelines 
issued by regulatory or other authorities with which the Trustee or its related companies (inside or outside Hong Kong) is expected to comply and (g) as otherwise required 
or permitted by law.  
The Trustee may also use and disclose my/our personal data in other ways with my/our consent or as otherwise required or permitted by law.  

I/We understand that the information I/we give is voluntary, but failure to provide the requested personal data may mean the Trustee is unable to process my/our 

application. I/We have the right to seek access to and request correction of any personal data the Trustee holds about me/us by sending a written request to The 

Manager, Pension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BestServe Financial Limited, 10/F, One HarbourFront, 18 Tak Fung Street, Hung Hom, Hong Kong. The Trustee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the processing of any such requests. 

 

 
 第三部分 Section III  參與成員列表 LIST OF APPLICANT 

 

請注意，閣下在填寫此申請表格時明白及同意其提供的個人資料或會被另一位共同填寫此申請表格的成員閱覽。Please note that the member who shares this application  

form might read your personal data provided by you. By filling in this form, you confirm that you accept and agree to this arrangement. 

成員名稱 (英文) (依照香港身份證) 

Member Name (English)  
(as shown on the HKID Card) 

本計劃成員編號 或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Member No. of the Scheme or HKID Card / Passport No.  

聯絡電話號碼 

Contact Number 

成員簽署 

Member’s Signature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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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本公司填寫 - 強積金中介人資料  FOR OFFICE USE ONLY - MPF Intermediary Details 

理財顧問適用  For Agent 經紀 / 保險代理公司適用  For Broker / Company Agent 

姓名 

Name :   
經紀/保險代理公司名稱 

Name of Broker/Company Agent :  

編號 

Code :   
經紀/保險代理公司編號 

Code of Broker/Company Agent :  
顧問姓名 
Name of Consultant :  

強積金註冊編號 

MPF Registration No. : 

  
經紀/保險代理公司強積金註冊編號 

MPF Registration No. of 

Broker/Company Agent : 

 
顧問註冊編號 
Consultant MPF 
Registration No. :  

  

請 將 填 妥 表 格 交 予 ：  永 明 彩 虹 強 積 金 計 劃 行 政 管 理 人  ―  卓 譽 金 融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九 龍 紅 磡 德 豐 街 18 號 海 濱 廣 場 一 座 10 樓    電 話 3183 1888   傳 真 3183 1889  
Please send the completed form to： Sun Life Rainbow MPF Scheme, The Administrator, BestServe Financial Limited 
10/F, One Harbourfront, 18 Tak Fung Street, Hunghom, Kowloon, Hong Kong   Tel 3183 1888  Fax 3183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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